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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2013 號案 

刑事上訴 

上 訴 人：甲 

被上訴人：檢察院 

會議日期：2013 年 7 月 31 日 

法官：宋敏莉(裁判書制作人)、岑浩輝和利馬 

 

主題：－ 連續犯罪 

－ 一項/多項犯罪決意 

 

 

摘   要 

 

一、根據司法見解和理論學說的一致看法，連續犯罪的要件為： 

－數次觸犯同一罪狀或基本上保護同一法益的不同罪狀； 

－實施犯罪的方式相同； 

－時間上的關聯性；以及 

－持續存在使犯罪的實施變得容易並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之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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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情節。 

二、所有要件必須同時具備，只要有任何一項不獲滿足便排除犯罪

的連續性。 

三、設置連續犯罪這一制度的理由在於，行為人在同一外在情況誘

發下實施犯罪，以致其罪過得到了相當減輕。 

四、如果只有一個犯罪企圖的話，那麼必然只構成一項犯罪，排除

了存在多項違法行為或者犯罪連續性的可能，因為連續犯罪要求行為人數

次實現同一罪狀或基本上保護同一法益的不同罪狀。 

 

裁判書制作法官 

宋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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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終 審 法 院 裁 判 

 

 

一、概述 

透過 2010 年 10 月 22 日的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本案被告甲及乙因

觸犯了 4 項《澳門刑法典》第 211 條第 3 款規定和處罰的詐騙罪而分別被

判處每項 1 年 6 個月徒刑，數罪併罰，合共判處 3 年 3 個月的單一徒刑。 

被告甲不服裁判，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該院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

改判上訴人觸犯(單獨)一項《澳門刑法典》第 211 條第 4 款規定和處罰的

詐騙罪，仍判處 3 年 3 個月徒刑。 

現被告甲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並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提出以下結

論： 

1. 現作為上訴人的被告在第一審法院被裁定觸犯了 4(肆)項《刑法

典》第 211 條第 3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每項被判 1年 6 個月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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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法典》第 71 條的規定合共被判處 3 年 3 個月單一徒刑。 

2. 被告對此決定不服，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理由是認為相關裁判

是按照《刑法典》第 71 條所規定的犯罪競合的處罰規則來訂定刑罰的，

但實際上從已認定的事實來看，本案所涉及的是《刑法典》第 29 條第 2

款所規定的連續犯罪的情況，應該按照該法典第 73 條所規定的規則來進

行處罰。 

3. 中級法院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認為“……兩名被告僅存在一項

犯意，即對所有對其‘服務’感興趣的人士進行欺騙(‘詐騙’)，因此，

不論是上訴人所提出的將案中獲得認定的行為定性為一項‘連續犯罪’

的主張，還是原審法院將其定性為‘犯罪實質競合’的做法，似乎都是不

合適的”。 

4. 這樣，本上訴便歸結為以下這個問題：與被告(上訴人)有關的已確

定事實能否被定性為《刑法典》第 29 條第 2 款所規定的連續犯罪？ 

在保持應有尊重的前提下，上訴人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肯定

的。 

5. 在此，我們將第一審法院所認定的、且中級法院的合議庭裁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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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轉載的事實視為轉錄於此，相關譯本載於第 6 頁至第 9 頁。 

6. 兩名被告的行為是在 2004 年 8 月至 9 月間的某日(具體日期不詳)

以及同年的 11 月 2 日作出的。 

7. 起初先是在被告乙和第一被害人丙之間進行了一次談話－最初的

犯罪企圖－，之後這個犯罪企圖在極短的時間內連續地擴散到其他幾名被

害人的身上，在第一被告取得幾名被害人(而非僅僅是一名被害人)的信任

之後，兩名被告向他們承諾可以“為他們辦理去意大利的工作簽證”。 

8. 在保持應有尊重的前提下，上訴人認為，雖然兩名被告和幾名被

害人之間的對話全部是通過丙進行，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和第一

被害人進行初次接觸之後，兩名被告已經將最初的犯意延伸到其他人，或

者說其他三位被害人的身上。 

因此，很明顯在幾個犯意之間存在同質和依存的關係。 

9. 在同一外在情況的誘發下，在較短的時間內，兩名被告將第一個

犯意－即兩名被告告訴丙只要支付人民幣 137,000.00 元便可為其辦理去

意大利工作的簽證的這一決意－延伸到其他幾位被害人身上，並相繼對他

們實施了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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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這顯然是從兩名被告在承諾能夠辦理個人“工作簽證”之後，已

經取得了“幾名被害人的信任”，並且是“各自的信任”的這一事實所得

出的結論－被告一直是通過第一被告作出承諾的這一事實並不重要。 

11.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每個被害人是以個人的名義支付自己所承諾

的“簽證費”，雖然總額達人民幣 445,000.00 元的款項是通過兩次轉帳並

且使用同一帳戶匯出的。 

12. 有利於兩名被告實施同一犯罪的機會重複出現，這在相當程度上

減低了他們的過錯。 

因此，我們在此重申，本案屬於連續犯罪的情況。 

按照連續犯罪的制度，出於行為人的過錯減輕的關係，原本構成多

項違法行為的犯罪行為被合併為單一的一項犯罪來予以處罰。 

13. 從客觀上來看，若要構成連續實行犯罪的情況，一方面行為人要

數次實現同一罪狀或基本上保護同一法益之不同罪狀，另一方面，犯罪行

為應以本質上相同的方式並且在同一外在情況的誘發(在本案中，是第一

被害人的“誘發”)下所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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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因此，很明顯存在一種來自外部的、並且在相當程度上方便並促

使犯罪活動再次出現，使得對兩名被告以不同的方式行事，亦即依法行事

的可要求性漸趨減低的關係。 

15. 於是，兩名被告的過錯無可否認地得到了減輕，亦即對其行為的

可要求性急劇降低，因而其行為不能不被定性為連續犯。 

16. 這樣的話，便應該適用連續行為中最為嚴重的那個行為所對應的

處罰，由於在本案中僅涉及詐騙罪，因此，考慮到該罪的量刑－第一審法

院將其訂定為 1 年 6 個月－，這也便是對實行連續犯罪的兩名被告所應該

科處的刑罰。 

檢察院作出了回答，並以下列結論結束其答覆： 

1. 《刑法典》第29條第2款已清楚規定了“連續犯”的3個並列要件，

在眾多司法見解中亦已予以確認：數次觸犯同一罪狀或基本上保護同一法

益的不同罪狀；實施犯罪的方式本質上相同；存在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

之同一外在情節。 

2. 在本具體個案中，上訴人甲所實施的行為是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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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訴人甲實施有關詐騙行為的方式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4. 被上訴之中級法院合議庭認為上訴人甲只存有單一犯意，所作出

的違法行為應視為一個整體，因此，應僅以其所侵害的財產法益的數額來

適用法律，故決定僅以1項《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加

重詐騙罪」處罰上訴人甲。 

5. 事實上，從被上訴裁判這種單一犯罪認定的角度，從根本上就否

定了上訴人甲所提出的連續犯問題，甚至不存在討論《刑法典》第29條所

規定的犯罪競合及連續犯的空間。 

6. 換個角度，倘認同上訴人甲是以獨立的犯意作出詐騙行為，尤其

是其曾親身接觸過其中兩名被害人，其已分別侵害了4個未超越巨額的財

產法益，才可能符合《刑法典》第29條第2款所規定的“數次實現同一罪

狀”的連續犯要件。 

7. 至於是否存在“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之同一外在情節”，正如

各司法機關在案中已引述過的司法見解及權威學說都一致認為，連續犯罪

制度的最根本理念是該犯罪必須是在“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的同一

外在情況的驅使之下所實施的。 



第 25/2013 號案  第 7 頁 

8. 在本具體個案中，我們沒有看見任何情節可以形成一個外在壓

力，從而驅使上訴人甲作出該等違法行為。 

9. 終審法院於2013年1月16日在第78/2012號上訴案件中亦闡述了：

“......審查連續關係的法律存在所取決的主客觀前提、尤其是主觀前提是

否成立時變得格外嚴格及謹慎。” 

10. 無論按被上訴之中級法院所認為－上訴人甲只存有單一的犯意

而實施了加重詐騙行為，抑或一如本院認為－上訴人甲多次實施同一罪

狀，均一致認為不存在任何誘發或促使上訴人甲多次犯罪的外在因素，亦

不能得出上訴人的故意程度因客觀條件的持續存在而獲得相當減輕，從而

降低對其行為的譴責程度的結論，故此不可能以連續犯來處罰上訴人實施

的犯罪行為。 

11. 初級法院判處上訴人甲以4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所規定及

處罰的「詐騙罪」，並處以每項1年6個月徒刑，四罪競合，單一刑罰為3

年3個月徒刑的決定，並認為該法院在量刑方面並未違反《刑法典》第40

條及第65條的規定。 

12. 被上訴之中級法院合議庭決定以1項《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所

規定及處罰之「加重詐騙罪」處罰上訴人甲，但該裁判宣告甲的上訴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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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立，並考慮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99條規定之禁止不利益變更的原

則，維持初級法院所判處之3年3個月徒刑是正確的。 

13. 上訴人甲是本澳居民，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實

施有關犯罪行為的，其作案手段亦顯示犯罪故意程度較高，且所損害的財

產法益價值大，其犯罪行為的性質及不法性屬嚴重；其在事發後潛逃，缺

席審判且無對其犯罪行為表示悔意。 

14. 考慮到上訴人甲的過錯程度、作案手段、所犯罪行的性質及其嚴

重性、可適用的刑罰幅度及案件的具體情況，並綜合考慮犯罪預防(無論

是特別預防還是一般預防)的需要，被上訴之裁判在具體量刑上並無不當

之處，且已無減刑的餘地。 

在本上訴審，檢察院助理檢察長維持在對上訴理由陳述所作的答覆

中已表明的立場，認為上訴理由不成立。 

已作出檢閱。 

 

二、事實 



第 25/2013 號案  第 9 頁 

在案卷中認定的事實如下：  

2003年2月，澳門居民甲(第一嫌犯)認識了以外勞身份在澳門的乙(第

二嫌犯)。 

其後，兩名嫌犯發展成為男女朋友關係，並在第二嫌犯租住位於[地

址]的單位內同居。 

2004 年 8 月至 9 月期間，第二嫌犯在中國福建向內地居民丙(第一被

害人)宣稱她在澳門有一名男朋友甲(即第一嫌犯)，後者有渠道為內地居民

辦理到意大利工作的護照簽證，每人須支付人民幣 137,000 元。 

丙表示有興趣，便與丈夫丁(第二被害人)聯同其同鄉戊(第三被害人)

及己(第四被害人)決定委託兩名嫌犯辦理有關簽證。 

為此，第一被害人多次透過電話直接與第一嫌犯商談細節。 

為取得第一被害人等人之信任，第一嫌犯在電話中聲稱是澳門一家

服裝工廠的老闆，承諾可於三個月內辦妥往意大利的工作簽證，且可讓他

們先到澳門，再經香港飛往意大利。 

四名被害人先後兩次將合共人民幣 445,000 元(第一、二被害人支付

人民幣 171,000 元；第三被害人支付人民幣 137,000 元；第四被害人支付

人民幣 137,000 元)透過第一被害人從福建省銀行匯往第二嫌犯所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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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銀行第 XXXXXXXXXXXXXXXXXXX 號帳戶：第一次匯款於 2004 年

11 月 1 日進行，涉及人民幣 145,000 元；第二次匯款於 2004 年 11 月 1

日進行，涉及人民幣 300,000 元。 

首批匯款匯出後，第二被害人曾來澳將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四名被害

人各人的三張相片及指模交給第一嫌犯作辦簽證之用。 

第二批款項匯出後，第一被害人於 2004 年 11 月 2 日來澳與兩名嫌

犯會面。當時第一嫌犯確認已收到上述人民幣 445,000 元，並簽發了一張

收據。 

實際上，兩名嫌犯根本沒有任何渠道辦理往意大利的工作簽證，但

仍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編造他們有能力辦理該簽證的假

象，從而成功說服了四名被害人向他們交出巨額金錢，目的是將這些款項

據為己有。 

兩名嫌犯在共同意願及分工合作下實施了上述計劃，明知該計劃會

對多名被害人造成嚴重的財產損失。 

兩名嫌犯知悉他們的行為乃本澳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根據有關刑事紀錄，兩名嫌犯為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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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 

上訴人對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以其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 211

條第 4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為由判處其 3年 3個月徒刑的決定表示不

服，認為理應裁定其以連續犯罪的方式觸犯同一法典第 211 條第 3 款所規

定及處罰的詐騙罪。 

上訴人將其上訴歸結為以下這個問題：法院已認定的事實能否被定

性為《澳門刑法典》第 29 條第 2 款所規定的連續犯罪？ 

要審理的問題是，上訴人所實施的行為是像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所

理解的那樣，因為僅存在一個犯罪決意而只構成一項詐騙罪，還是像上訴

人所認為的那樣構成一項以連續犯罪的方式所觸犯的詐騙罪。 

眾所周知，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73 條的規定，“連續犯，以可科

處於連續數行為中最嚴重行為之刑罰處罰之”。 

《澳門刑法典》第 29 條則有着如下規定： 

“第二十九條 

（犯罪競合及連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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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罪數係以實際實現之罪狀個數，或以行為人之行為符合同一罪

狀之次數確定。 

二、數次實現同一罪狀或基本上保護同一法益之不同罪狀，而實行

之方式本質上相同，且係在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之同一外在情況誘發下

實行者，僅構成一連續犯。” 

根據司法見解和理論學說的一致看法，連續犯罪的要件為： 

－數次觸犯同一罪狀或基本上保護同一法益的不同罪狀； 

－實施犯罪的方式相同； 

－時間上的關聯性；以及 

－持續存在使犯罪的實施變得容易並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之同一

外在情節。 

一般認為，所有要件必須同時具備，只要有任何一項不獲滿足便排

除犯罪的連續性。 

設置連續犯罪這一制度的理由在於，行為人在同一外在情況誘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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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犯罪，以致其罪過得到了相當減輕。 

在 2013 年 1 月 16 日於第 78/2012 號案件作出的合議庭裁判中，本

終審法院曾經指出，犯罪連續性的根本前提是存在一種來自外部的、並且

在相當程度上方便犯罪活動的再次出現，使得對行為人以不同的方式行

事，亦即依法行事的可要求性漸趨減低的關係。 

並且說，“法院在審查連續犯罪的要件，尤其是在同一外在情節的

誘發下行為人的過錯得到相當減低這一要件是否得到滿足時應該格外嚴

格”。 

在本案中，已確定的事實顯示上訴人與第二被告一起成功令四位被

害人相信，只要交納一定數額的款項，上訴人便能夠為內地居民辦理去意

大利的工作簽證。 

中級法院認為，雖然受害人不止一人，但完全不能認定被告在同一

外在情節的誘發下產生了多項犯罪決意，因此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並依

職權改判其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 211 條第 4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

罪。 

如果只有一個犯罪企圖的話，那麼必然只構成一項犯罪，排除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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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項違法行為或者犯罪連續性的可能，因為連續犯罪要求行為人數次實

現同一罪狀或基本上保護同一法益的不同罪狀。 

根據 Maia Gonçalves 在對《葡萄牙刑法典》第 30 條(等同於《澳門

刑法典》第 29 條)所作的註釋中所表達的、也曾被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引

用的觀點，“在區分是一項還是多項違法行為的問題上所採用的是目的論

的標準，要考慮行為人的行為實際所滿足的法定罪狀的個數，或者其行為

滿足同一法定罪狀的次數”。 

“顯而易見，雖然條文沒有明確指出，但是這並不代表可以不作譴

責性判斷(故意或過失)。在查明了相關行為有可能符合多個歸罪條文的規

定，或者多次滿足同一條文的規定之後，最終還是要通過譴責性判斷來確

定在具體個案中行為人所實施的是一項犯罪還是多項犯罪，以及他是以過

錯還是故意的方式犯罪。”1

因此，在判定究竟是屬於一項還是多項違法行為時，譴責性判斷有

着決定性意義。 

 

按照 Eduardo Correia 的觀點，“眾所周知，要想某個行為能被視為

違法行為，它僅僅違背法律是不夠的；還必須存有過錯，必須可以對行為

                                                 
1 Maia Gonçalves 著：《Código Penal Português Anotado》，第 16 版，第 1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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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予以譴責。有些時候，可能會發生針對多個可納入同一法定罪狀的行

為，也就是說可被視為是侵犯了同一法益的行為需要進行多次具體的譴責

性判斷的情況。因此，過錯是判斷違法行為單一性的最起碼的要素：所滿

足的法定罪狀的單一性並不最終代表符合該罪狀的行為的單一性；原因在

於，如果譴責性判斷不止一個，那麼有多少個譴責性判斷，這一法定罪狀

便要被適用多少次，從而應該認為構成多項犯罪。 

但是，該如何確定是存在一個還是多個譴責性判斷呢？ 

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只要存在多個犯罪決意－決意的意思是

行為人決心實施一項犯罪計劃－，那麼便要進行多個譴責性判斷。那麼接

下來還要知道的是，在何種情況下才能說行為人經歷了多個形成犯意的過

程。” 

該作者認為，判斷的標準是“考慮外在的情況是如何發生的，主要

是看將行為人行為的不同片段聯繫起來的時間上的關聯性。也就是說，要

作出只存在一項犯意的論斷，在行為人的多個行為之間必須具有一種通常

根據心理學的經驗能夠讓人相信行為人是在無須重新形成犯罪動機的情

況下完成所有活動的時間上的關聯性”。2

                                                 
2 Eduardo Correia 著：《Direito Criminal》，第二卷，第二次重印，第 201 頁至 2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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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雖然某一活動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接連展開而不被視為是

多項犯罪決意的產物，但是不同行為之間的時間間隔並不能是無限的。不

能忽視的是，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多個行為的背後才不存在多個犯意，那

就是，每一個行為都可以被認為是犯罪想法的或多或少自動的單純爆發，

而不需要，或者說並不必然需要在作出每項行為之前都經歷一個我們在前

文所提到的權衡利弊的過程。心理學的經驗和法則告訴我們，一般來講，

如果數個行為之間相隔的時間較長，那麼本來有可能涵蓋所有行為的犯意

便會在犯罪實施過程中的間歇點中斷，這樣的話，後面的行為便不再是犯

罪想法的單純釋放，而是重新作出決定的結果了。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

的結論，即只要在行為人的活動之間不存在一種時間上的關聯性，使人根

據一般的經驗以及已知的心理學法則能夠也應該相信行為人是在無須重

新形成其犯罪動機的情況下完成所有活動，那麼就應該說存在多個犯罪決

意。”3

在闡述了以上這些理論學說以後，現在讓我們回到本案。 

 

我們認為在本案中，雖然被告成功地欺騙了四個人，但是在獲認定

的事實中並沒有充分資料顯示被告重新形成了其犯罪決意。 

                                                 
3 Eduardo Correia 著：《A Teoria do Concurso em Direito Criminal》，第二次重印，第 96 頁至

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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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獲認定的事實顯示，第一被害人是在相信兩名被告有能力

為內地居民辦理去意大利的工作簽證的情況下，與其丈夫(第二被害人)和

另外兩名同鄉(第三和第四被害人)一起決定委託兩名被告辦理有關簽

證，而且她還透過電話與上訴人商討細節。 

兩名被告所要求的款項是由第一被害人分兩次從一個中國大陸的銀

行帳戶匯入第二被告所指定的銀行帳戶的。 

除了第二被害人在兩次匯款的間隙因為要遞交所有被害人的相片以

及指紋資料的關係而與上訴人有過一次接觸之外，自始至終都是第一被害

人與兩名被告聯繫，並曾多次打電話給上訴人，處理銀行匯款以及其他的

一些細節。 

從獲認定的事實中看不出在作出委託兩名被告辦理有關簽證的決定

之前，其他幾位被害人和兩名被告有過直接的接觸，因此很難說兩名被告

重新形成了他們的犯罪決意，因為甚至根本就不需要重新形成犯罪動機。 

而且在被告所實施的所有行為之間存在時間上的關聯性，並且所有

的行為都是為了實現同一個犯罪目的。 

從兩名被告僅有一個犯罪決意來看，必須認為二人所實施的是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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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行為，不存在上訴人所主張的犯罪的連續性，因為它要求存在多個違

法行為以及使犯罪的實施變得容易並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的同一外在情

節，而本案並不屬於這種情況。 

因此，為做出正確的法律定性，必須將所有“詐騙”得來的款項相

加。 

考慮到有關款項的總額達到人民幣 445,000.00 元，已屬《澳門刑法

典》第 196 條 b 項所規定的“相當巨額”的範疇，因此，必須確認被上訴

法院作出的、以同一法典第 211 條第 4 款 a 項所規定的詐騙罪處罰上訴人

的決定。 

因此，上訴人的請求明顯不能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判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駁回上訴。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410 條第 4 款的規定，判處上訴人支

付 4 個計算單位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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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司法費訂為 4 個計算單位。 

 

澳門，2013 年 7 月 31 日 

法官：宋敏莉（裁判書制作法官）－岑浩輝－利馬  

 


